关于制订2019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通 知
各二级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发挥人才培养方案在本科人才培养工作中的指导和纲领作用，学校决定启动2019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制订依据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各专业要对照标准确定培养目标、学制学位、总学分、培养基本要求和课程体系等；

 本科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各专业参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用标准确定毕业要求，理顺课程关系，制订课程配置流程图，计算机类等专业参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补充标准确定课程体系结构；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关于制订2019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原则意见》。各专业以原则意见为具体指导，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二、适用范围

全校所有拟于2019 年招生的本科专业。

三、责任落实
1. 学院院长是本学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的总负责人，分管教学的副院长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系主任（专业负责人）是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的具体负责人。

2. 各专业成立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小组，必须邀请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专家和校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工作，并按时提交小组成员名单。 

3.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工作实行署名制，所有提交教务处的人才培养方案均应有执笔人和审核人签字，印刷版人才培养方案上注明执笔人和审核人（签字）。

四、时间安排

2019年5月20日，教务处确定通识教育必修课程目录；
2019年5月23日，教务处确定人才培养方案原则意见；
2019年5月24日，教务处下发通知；
2019年5月30日前，各专业制订完成工作方案，确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小组成员名单，完成人才培养方案前期调研工作，形成调研报告，方案和报告报教务处备案；

2019年6月25日前，完成人才培养方案的初步制订工作；
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人才培养方案的论证工作；
2019年7月15日前，完成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定稿人才培养方案交教务处，同时将人才培养方案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并要求思想政治课、通识教育课程和学科（专业）基础课由课程归口学院牵头，完成配套教学改革、教学大纲等教学基本文件制订工作，并提交教务处备案；
2019年8月20日前，人才培养方案印刷成册；
2019年10月10日前，各学院完成人才培养方案其他课程教学大纲等教学基本文件制订工作，并提交教务处备案。
五、其他要求

为更好地完成培养方案的制订工作，各专业要广泛调查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了解专业最新发展动态，至少调研3个相关行业、企业，调研3-5 所国内外高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调研结束后，各专业要按时提交调研报告，调研报告应详实； 

合理分布各学期学分，每学期修读课程学分应控制在 22 个左右，原则上不超过 27 学分，周学时不得超过26；
允许各实验班、ACCA班、CFA班和中外合作班等单独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第二学位专业应同步制订相应人才培养方案；
各标准和原则意见互有冲突时，与教务处协商处理；
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教务处

                          2019年5月24日

